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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D_95_E5_A6_87_E4_c122_485177.htm 在孕妇之死已有的

讨论中，有论者提出生命与法律责任孰轻孰重的论题，探讨

该问题实质是解决当法律所代表的价值之间产生冲突的时候

该如何取舍的问题。在本次事件中，医院方片面的把法的秩

序价值作为其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事实上医院为了遵守《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程序规定而放弃了《医疗机构管理条

例》潜在的对生命健康权保护的实体法益。 在学理上如何看

待这一问题呢？ 法的价值有三个层次：一、自由，二、正义

，三、秩序。 自由。是法排在第一位的价值取向，也是法追

求的终极目标。最基础自由就是生命权的自由，离开了生命

权的自由，是什么样的自由呢？生命健康权乃是自然人最基

本的一项权利，撇开人的生命健康权不谈，法的价值就失去

了最为根本的基础。就本案而言，《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第1条即开章明意指出该法的宗旨即是“

保障公民健康”。该条文代表的法益就是：自由，具体地说

是对公民生命健康权的保护。 此外，《宪法》第33条第3款也

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最基本的人权即是人的

生命健康权。可见，我国立法上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放在

第一位的法益正是人的自由。 正义。是法评判事非曲直的标

准。医院与医生应当遵循什么样的标准？《条例》第4条及《

执业医师法》第3条均把“救死扶伤”做为医院及医生职业操

守，这在立法上是没有任何异议的。 秩序。医院及医生似乎

并没有违反“救死扶伤”的神圣的职责，因为立法同时也规



定，当其履行职责时，应当“依法”进行（见《执业医师法

》第3条第2款），那么，是不是立法上还为医院设定了一种

程序性的规定？如果是，这个程序性的规定在本案中应当指

《条例》第33条？ 《条例》第33条是这样规定的：“医疗机

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

，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

意见时，应当取得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

者意见又无家属或者关系人在场，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况时

，经治医师应当提出医疗处置方案，在取得医疗机构负责人

或者被授权负责人员的批准后实施。” 无疑，立法对医院方

进行“救死扶伤”应遵守的程序进行了非常细化的规定，在

救死扶伤的关键时刻，医生们具有更权威的发言权。虽然在

伤与死这个结果上，医生们的决断并非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但在孕妇难产这一事件上，死亡的结果并非没有悬念。也

就是说，只要医生开始实施手术，就足以挽救患者母子的生

命。这与法的第一本意是相符的，人的生命都没有了，还去

遵守那该死的程序没有任何意义。 既然明知救死扶伤的神圣

职责所在，何以用这样的规定去限制职责的履行？我们注意

到，在《条例》 “罚则”中并没有与该第33条相应的处罚规

则。那么，这里应该存在两种理解：一、未取得手术同意书

而实施手术，虽然没有行政罚则没有行政责任，但可能因为

手术失败而面临巨额的民事赔偿；二、取得手术同意书再行

实施手术，则可能因为时间的延误而丧失挽救生命的最佳时

机。上述的理解对于医患双方都是不利的后果。 问题接踵而

来，既然这是一条履行了会对权利义务双方都会产生不利的

条款，那么这是否属于“恶法”？如果属于恶法，就应该废



除。让这些偏离法的本意的法律条款从立法中消失。 程序与

正义之争历来是一个颇为值得讨论的话题。不能保证程序的

正义，是毒树之果，而且，正义还应当包括另一外延--程序

正义。就医院方而言，如果不取得手术同意书而实施手术导

致的巨额医疗费和巨额赔偿对医院方而言是不公平的，不公

平即为不正义，所以医院方要遵守正义的程序而获得公平的

正义。 问题的关键在于，本文需要探寻法的本意，除了正义

和秩序外，还有最为关键的法的本意--自由。 秩序是服务于

自由和正义的，各个价值取向之间的冲突是表象上的，在这

种情况下，当事人通过辨证的分析就可以解决--选择更高的

法益。但如果是实质上的冲突应当怎样解决呢？笔者认为该

问题本身属于伪问题。因为自由是法律的目的，正义是自由

在实践中的外化，而秩序本身是没有方向感的，它的根在自

由那里。试问世界上哪有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呢？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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